
地名是社会基本公共信息，是历史
文化的重要载体，规范地名管理是我国
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
求。原《地名管理条例》于1986年颁布实
施，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党和国家对
地名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人民群众对
地名服务有了新期待。为顺应时代要求，
国务院颁布了新《条例》。

新《条例》进一步完善了地名的行政
管理体制，规范了地名命名更名管理，明
确了地名审批条件和程序，强化了地名
管理的监督检查，有利于遏制地名乱象，
提高地名管理的法治化水平。

云南地处边疆，国境线长，民族众
多，规范好、用好边境地名和民族语地
名，对维护国家主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助力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具有
深远影响。我省一直将地名规范管理作
为地名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推进。2018
年，历时 4年的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任
务圆满完成。全省各县（市、区）全面开展
地名普查，共译写、录音民族语地名
85554条，上报的 11大类 490387条地名
经国家验收合格入库。

在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的基础上，
省民政厅与省公安厅、省自然资源厅、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等 6部门联发《云南省进
一步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实施方
案》，制定《云南省加强地名文化保护和
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实施方案及操
作指引》，指导各地有序开展不规范地名

排查摸底，形成不规范地名目录，稳妥开
展清理整治和地名标准化工作。全省各
级共投入资金5600万元，新设置或更换
地名标志牌6300多个，大大方便了群众
生产生活。

特别是在民族地区，一地多名、一名
多写的情况得到有效规范。如在迪庆藏
族自治州，过去用民族语音译的地名较
多，一音多字、一名多写的情况较为突
出。一个傈僳族村根据音译有人写为“乍
不”，有人写为“炸哭”，外地人无法区分
清楚。经过集中整治后，规范统一为“乍
不”，不论是政府部门发文还是群众邮寄
物品都没有了障碍。

贯彻落实新《条例》有关规定，我
省将开启地名规范化管理新征程。省
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将以贯
彻落实新《条例》为契机，构建地名管
理长效机制，不断夯实地名管理制度
体系。省民政厅将积极推动《云南省地
名管理实施办法》纳入立法计划，全面
启动修订工作；加强沟通协调，加快推
进建立各级地名管理联席会议机制；
聚焦地名管理重点工作，协调指导省
级有关部门履行好相关地名管理职
责，严格把住地名命名更名关口，遏制
不规范地名增量，持续整治不规范地
名，切实提升地名管理能力。同时，将
进一步系统规范边境地名和民族语地
名，加强乡村地名标志设置，积极服务
国防安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
和乡村振兴。

昆明市
讲好地名故事
留住城市记忆

在昆明市街头看到地名标识，只
需扫描标识牌上的二维码，即可了解
道路名称、来历、长宽、起止点、周边主
要公共设施及建筑，还能听到中英文
对照及语音播报，看到城市旅游宣传
片。这样的二维码，在昆明市主城五区
共设置了6017块，成为展示昆明地名
文化的一扇窗口。

昆明是一座有着 1250多年建城
史的历史文化名城，老地名是一个城
市的根脉。近年来，昆明市民政局立
足地名文化建设，开展了老地名和地
名故事征集、地名文化宣传等活动，
向公众讲好昆明地名故事、传承地名
文化。

“翠湖北路的先生坡因何得名？此
地毗邻云南贡院，明清两代，每逢乡
试，数千赶考学子如云涌来，大都住在
周边的驿馆里，民间把这些学子称为
先生，这条住满学子的小巷故得此
名。”这是“学习强国”App收录的一则
昆明地名故事。像这样的昆明老地名
故事，市民熟知的还很多。2019年，昆
明市开展了最美地名宣传推广活动，
利用网络、电视开机画面等对昆明的
代表性地名进行宣传介绍，让市民深
入了解地名背后的历史文化。

2021年，昆明市依托市地名和街
名命名工作专家顾问组编辑出版了
《昆明地名研究》《昆明地名故事》等书
籍，围绕身边的地名，讲述地名背后的
故事。在 2021年 4月第九届书香昆明

“学经典·诵经典”全民阅读红色经典
系列活动中，《昆明地名故事》荣获“云
南十大好书”荣誉称号。

为了保护弘扬地名文化，昆明市
民政局组织开展了《昆明市地名文化
遗产保护利用专项研究》，重点围绕古
城、古县、古镇、古村落、著名山川、近
现代重要地名、红色地名进行专项研
究，摸清地名文化遗产底数，为地名文
化遗产名录编制、划定保护范围及保
护层次等工作奠定基础。编撰了《昆明
市少数民族语地名录》，对彝、白等民
族语地名进行研究整理，保护昆明民
族地名文化，展现各民族文化的和谐
共生、交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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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深入宣传贯彻《地名管理条例》

推动新时代地名工作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郎晶晶

国务院新修订的《地名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

于今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地名历史演进中的一件大

事，也是国家地名管理工作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新《条

例》适应时代发展需求，对地名管理作出全面、系统的规定，

将进一步提升地名管理法治化、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新《条例》施行以来，全省民政系统掀起了学习宣传贯彻

热潮。全省各地通过集中宣讲、主流媒体宣传、进村（社区）、

进学校、进机关等方式，向公众广泛宣传新《条例》。通过举办

专题培训班等方式，组织民政系统干部职工学习领会新《条

例》修订出台的重大意义和新《条例》的精神实质与实践要

求。结合云南实际，抓好贯彻落实，以新法规为新起点、新动

力，推动我省新时代地名工作高质量发展。

地名管理工作的落脚点是服务好经
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活。近年来，我省着
力加强地名管理信息化建设，提高智慧服
务水平，对地名文化资源进行创新开发，
进一步拓展地名信息服务路径，发挥好地
名信息服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作用。

用好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成果，我
省积极做好地名普查成果数字化建设工
作，建成省级国家地名区划数据库、云
南·地名信息库、云南省地名档案管理系
统、云南省区划地名界线管理服务平台；
完成《云南省地名图集》《云南省政区沿
革（1949-2020）》《云南省行政区划图》
《云南少数民族语地名故事》编印，开展
省级标准地名词典、地名志编纂工作，为
地名规范化管理、运用提供了依据。

全省16个州（市）、129个县（市、区）
结合各地实际，积极开展地名图、录、典、
志编制，录制地名专题片，编印地名故
事、地名保护名录、制作地名管理 App
等，形成了一批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地
名普查成果，地名规范化、标准化及公共
服务信息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去年，各级民政部门开展了“保护地
名文化，记住美丽乡愁”乡村地名信息服
务提升行动，曲靖市、昌宁县被列为民政
部试点，在高德、百度电子地图更新地名
信息7438条，其中，乡村道路、乡村旅游景
点、农特产品产地、扶贫项目点、农村公共
服务设施、农家乐等地名信息5516条，城
市道路、居民点、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
医院、宾馆、景区等地名信息1922条，不仅

为社会提供了更加精确的查询服务，还借
助网络平台宣传推广了当地乡村旅游资
源和农特产品，受益群众达20余万人。

作为旅游文化大省，云南以保护传
承优秀地名文化为主线，服务旅游品质
提升。如丽江市以古城区束河古镇景区
为试点，对景区内的街路巷地名进行规
范和标准化处理，极大方便了游客观光、
商户经营。

一些地区还将弘扬地名文化和乡村
旅游结合起来，走出了助力乡村振兴的新
路子。如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充分
挖掘中央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长征途中
在当地留下的红色印记和感人的革命故
事，通过培训，让当地乡村农家乐、餐饮从
业者学会讲红色地名故事，做到人人知道
发生在寻甸的红色故事，人人会讲发生在
寻甸的红色故事，吸引外地人来寻甸观
光、旅游，切实助力乡村振兴。

据介绍，以贯彻落实新《条例》为
契机，我省将持续深化地名普查成果
转化与运用，认真开展《云南省标准地
名词典》《云南省标准地名志》编制编
纂等工作，为社会提供权威、标准的地
名工具书。

省民政厅还将拓展完善云南省区划
地名界线管理服务平台功能，建立健全
地名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持续推进
国家地名信息库数据质量专项建设行
动，以高质量的地名数据信息、优质的地
名信息服务，助力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服
务群众生产生活。

地名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承载着
地方的历史文化。新《条例》强调对优秀传
统地名文化的保护。第一章《总则》第一条
中明确写道：“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是
制定本条例的目的之一。新《条例》设立“地
名文化保护”专章，对地名文化保护作出规
定，明确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关于地名文
化保护的职责，规定“将符合条件的地名文
化遗产依法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
围”，指出地名行政主管部门要对“具有重
要历史文化价值、体现中华历史文脉的地
名进行普查”，并“制定保护名录”“做好地
名档案管理工作”，同时“国家鼓励公民、企
业和社会组织参与地名文化保护活动”。

云南历史地名、红色地名、民族语地
名丰富。一直以来，各级民政部门注重挖
掘地名文化内涵，通过讲好地名故事，传
承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省民政厅在官网
专门开设地名文化宣传专栏，开设“少数
民族语地名”“红色地名”“地名风采”栏
目，图文并茂地宣传地名文化。全省各地
认真梳理地名文化保护名录，挖掘地名
文化内涵，创新方式宣传弘扬地名文化。

2021年，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全省
民政系统组织开展了红色地名文化宣传
活动。省民政厅与省级媒体合作举办了

“讲好100个红色地名故事”系列宣传活
动。全省各地结合地方实际，开展了“红

色地名故事我来讲”、“红色地名海报我
设计”、制作红色地名视频、红色地名图，
组织到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开展红
色主题党日等活动，先后收集整理红色
地名故事 248个，组织红色地名摄影 60
余个、地名文化专题展览 12个、宣传活
动380多次，参与人数近3.8万人。

楚雄彝族自治州组织专家深入实地
座谈、寻访、踏勘、考证，对历史地名进行
收集、整理，把需要保护的古村落、古街
道、古建筑、古遗址及其他具有文化保护
价值的地理实体进行登记分类。目前，全
州已建立地名保护名录1092条。

普洱市制定《普洱市地名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办法（试行）》，开展“老地名”普查
工作，及时整理地名普查成果、梳理地名
文化、建立规范鉴定审批机制，防止传统
优秀地名消失。同时完成地名普查档案归
档工作，有效地遏制了地名乱用、混用现
象，完善了普查地名的由来和历史沿革。

下一步，结合贯彻落实新《条例》，我
省将进一步深化地名文化保护，建立健
全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将符合条件
的地名文化遗产依法列入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范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好制
定地名保护名录、地名档案管理等工作，
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云南民族
语地名文化。

提升地名服务 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注重保护传承 讲好地名文化故事

聚焦规范管理 开启地名工作新征程

州市亮点

曲靖市
拓展地名服务
助力乡村振兴

今年以来，曲靖市富源县古敢水
族乡村梦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的韭菜
销路非常好。负责人肖本芝介绍，自从
合作社的名字上了高德、百度地图，来
联系收购的客商更多了，合作社每个
月可以销售60吨韭菜，销量是去年的
两倍。

让农业产业上地图是曲靖市民政
局在“助力乡村振兴、点亮美好家园”
行动中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举措。
2021年，曲靖市成为民政部区划地名
司在云南确定的“助力乡村振兴、点亮
美好家园”试点地区之一。结合党史学
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曲靖市拓展地名公共服务，让乡村地
名“上图”，进一步助力产业发展、乡村
振兴。

曲靖市加强组织领导，形成了政
府领导、民政牵头、相关部门协同、基
层参与的工作机制，在民政部培训基
础上，采取市对县、县对乡（镇、街
道）、乡（镇、街道）对村（社区）三级培
训的模式，组织培训 30余场次，参与
培训人员达 500余人次。采取“一梳
理、二比对、三完善”的工作方法，结
合试点工作要求，认真梳理地名信
息，通过高德、百度查询比对图上原
有信息情况，再根据实际进行修改完
善和上传。

截至目前，全市已新增、修改上图
的地名信息 5479条，其中乡村地名
3767条，包含乡村旅游景点、农特产
品产地及农家乐、农村公共服务设施、
乡村道路等，方便了社会查询和群众
出行。围绕乡村重要地名、旅游地、特
色农副产品和产地、民俗文化等采编
信息219条，形成百度百科词条，宣传
推介乡村旅游资源、名优土特产品，为
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文山州
编制地名工具书
力促地名标准化

今年年初，由文山壮族苗族自治
州民政局主编、云南省测绘工程院编
制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标准地名
图文集》编印完成。该图集以第二次全
国地名普查标准化成果为基础进行编
制，收录了文山州政区图、交通图、旅
游图，涵盖全州 8县市及其所辖 30个
具有特色特点的乡镇、街道政区图、民
族传统文化、传统村落、民风民俗，为
推动文山州地名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提供了有效支撑。

近年来，文山州着力推动第二次
全国地名普查成果转化，各地编制出
版了一批标准地名录、标准地名词典
和标准地名志等权威地名工具图书，
充分满足社会对地名信息的需求。不
断提升地名法治化、科学化、标准化
水平。

除州级层面编制《文山壮族苗族
自治州标准地名图文集》之外，马关
县、麻栗坡县分别出版发行了《马关县
地名志》和《麻栗坡县地名志（1989—
2018）》；文山市、砚山县、西畴县、麻栗
坡县、马关县、丘北县、广南县、富宁县
印制了新版的《行政区划图》；西畴县
印制了《乡镇行政区划图》，文山市、砚
山县、麻栗坡县、马关县、丘北县、广南
县、富宁县印制了《城区地名图》及《乡
镇（街道）行政区划图》。

在提升地名标准化的基础上，文
山州大力宣传和弘扬地名文化，不断
增强社会各界的地名文化保护意识。
近年来组织拍摄的《普者黑》《黑巴》
《汤谷》《阿雅》4部地名文化短视频被
光明网“美丽中国·地名寻梦”栏目收
录，在全国进行展播。9篇民族语地名
故事被收录在《云南省少数民族语地
名故事》中。为挖掘保护当地丰富的红
色文化地名资源，文山州还开展了地
名故事征集、摄影比赛、专题展览、主
题党日活动等红色地名文化宣传活
动，全州共征集到 66个红色地名作
品，通过讲好红色故事，弘扬“老山精
神”和新时代“西畴精神”。

玉溪市江川区
建立长效机制
整治不规范地名

玉溪市江川区原来有两个“清水
沟”村和一个“清水沟”磷矿，一个村在
翠峰乡桐关村委会，另一个村和磷矿
在江城镇白家营村委会。后来，翠峰乡
并入江城镇，3个重名的地名给群众
生产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2014年 8月，桐关“清水沟”更名
为“清泉营”。白家营“清水沟”村因毗
邻云天化清水沟磷矿，地名办保留江
城镇清水沟磷矿地名。2017年9月，民
政局工作人员到白家营“清水沟”村新
迁地组织群众以民主投票方式，产生
新村名，根据投票结果，确定为“清湖
村”，并经区政府批准，解决了这一重
名难题。

自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以来，玉
溪市江川区建立常态、长效机制，结合
集中清理、常态化整治不断促进地名
管理标准化、规范化。区级层面成立了
由民政、交通、公安、教育、文体、住建、
国土、林业、水利部门代表组成的江川
区地名委员会，明确了成员单位的职
责，形成工作合力。同时，成立了由31
名专家组成的地名普查专家委员会，
做好地名文化保护和清理整治不规范
地名评审工作。

在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结束后，
江川区针对地名不准确、不规范，有地
无名、一地多名等现象以及“大”“洋”

“怪”“重”的地名管理乱象，进行了集
中整治。每次均以召开联席会议的形
式广泛征求各成员单位意见、稳妥推
进。此后，根据调研、群众反映情况等
进行常态化整治。2018年以来，全区
共完成地名标准化处理94条，极大方
便了群众生活。

此外，对新立项建设的项目，江
川区要求发改局、住建局等相关部门
必须先交地名办备案命名后才能开
建。如：对开渔节广场、体育馆广场、
新修建的道路街巷、住宅小区、新村
庄、水库坝塘等新增地名，由所承建
的主体单位或所在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上报区地名办按程序进
行命名，最终经过区政府常务会议、
区委常委会审议才能通过，并由区人
民政府发文批准，保障了地名管理的
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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